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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代表收錢後協助請託、關說甚⾄施壓，是「選⺠服務」還是刑事犯罪？

⽂:王瀚誼（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4-01-05

案例

A以該選區第⼀⾼票當選⽴法委員，之後為了感謝選⺠B在選舉過程中情義相挺，且適逢B所開設的公司需
要投標標案，⾝為⽴法委員的A在收受B提供的100萬元⾦錢後，竟然將承辦該標案的公務員叫到⽴委辦公
室施壓，要求其為B的公司量⾝打造投標資格。

果然，在極度不合理的條件限制下，最後標案由B的公司順利得標。但不久後經其他廠商檢舉，才查到A收
錢施壓承辦公務員的情事，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然⽽，A卻主張要
求公務員替選⺠量⾝打造投標資格，並⾮⽴法委員的「職務上⾏為」，因此不符合法定要件⽽無罪。A的
主張是正確的嗎[1]？

註腳

本⽂

⼀、什麼是公務員的「職務上⾏為」？

關於「⺠意代表收錢，替選⺠施壓公務員做合法⾏為」是否會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1]，是⼀個
曾有爭議的法律問題。該罪是處罰公務員針對⾃⼰所職掌的公務加以收賄、傷害公務員職務廉潔的⾏為，⽽什
麼是公務員「職務上⾏為」，就是判斷是否成⽴本罪相當重要的要件。

過去實務⾒解對於收賄罪「職務上⾏為」有相當的分歧。有採「法定職務權限說」與採「實質影響⼒說」的不
同⾒解，直到2023年經最⾼法院刑事⼤法庭裁定後[2]，⽬前統⼀實務⾒解。關於不同⾒解的內容與爭議，說
明如下：

（⼀）法定職務權限說

此⾒解是早期最⾼法院所採[3]，認為「職務上⾏為」必須是公務員依據法律所實際負擔的職務，針對這部分收
賄才會觸犯受賄罪。

   本⽂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2023），《⺠意代表收錢請託為類選⺠服務？施壓公務員
恐⾯臨官司纏⾝》，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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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標準來檢視本⽂案例，雖然A確實是依法有權限的公務員，但⽴法委員職權不包含規劃標案規格[4]，所
以A收錢後為選⺠向公務員施壓、要求量⾝打造標案資格使B的公司得標，並不涉及⽴法委員依法所負擔的職
務，不構成不違背職務收賄罪，⽽可能依個案情節構成其他犯罪[5]。

（⼆）實質影響⼒說

此說認為，早期的法定職務權限說，是否能符合貪污治罪條例「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的⽴法⽬的，有待商
榷。認為職務上⾏為需要更廣泛的解釋，即使雖然⾮該公務員依法令所列舉的職務權限，但只要公務員利⽤他
在職務上的實質影響⼒，就可能構成「職務上⾏為」[6]。

⽤這個標準來看本⽂案例，⾝為⽴法委員的A，已經利⽤他⾝分上的影響⼒，來⼲預公務員的意志、為選⺠B
量⾝打造投標資格，就可能已觸犯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三）晚近⾒解：實質影響⼒＋公務活動外觀

近期經⼤法庭裁定後[7]，實務⾒解認為如⺠意代表向選⺠收賄，受託於議場外對⾏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員
做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為，實質上正是運⽤他的職務或⾝分地位影響⼒，使該管承辦⼈員為積極從事特定
⾏為或消極不從事特定⾏為時，假如形式上具有公務活動的性質，就與⺠代職務具有密切關連，屬於貪污治罪
條例所規定的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的「職務上⾏為」。

簡單來說，⼤法庭認為必須符合「實質影響⼒」與「公務活動外觀」才會被認為是「職務上⾏為」，前者需考
量⾏為⼈是否是運⽤⾃⾝職務的影響⼒[8]，後者則應就公務員的前後整體⾏為觀察，如果⾏為與職務具備形式
上公務活動的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助單等。或者是類似的客觀公務活動，例
如⾄⾏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或名⽚轉交承辦⼈員等。
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的⾏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政機關國會聯絡⼈向⾏政機關反映特定團體或⼈⺠
意⾒、召開協調會邀請⾏政機關說明等，且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都不影響職務上⾏為認定[9]。

⼆、結論

依據現⾏實務⾒解，A⾝為⽴法委員，卻不思其他選⺠託付，竟施壓公務員使選⺠B所開設的公司，量⾝訂做
讓B容易得標的投標資格。實則利⽤其⺠意代表的特殊⾝份，對承辦公務員施加實質影響⼒，並且該⾏為確實
具有形式上公務活動的性質，⽽有公務活動外觀[10]。因此，A收錢後的施壓⾏為，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第3款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11]，將⾯臨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可能被併科6千萬元以下
罰⾦的刑責。

註腳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有下列⾏為之⼀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

下罰⾦：……三、對於職務上之⾏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5


延伸閱讀
⿈蓮瑛、趙偉智（2022），《怎麼樣的⾏為，會成⽴對公務員⾏賄？》。

標籤
 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為，公務員收賄，法定職務權限說，實質影響⼒說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2]

   最⾼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473號刑事判決：「……，上訴⼈雖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員，但⾮甲◯◯
之管區警員，亦未奉⽔上派出所主管⼄◯◯之命令，處理甲◯◯前述醫療糾紛，竟利⽤其為警員之⾝分
，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肥，因其⾏為經調查與違背職務收受賄絡，藉端勒索財物及利⽤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等均有不符，……。」

[3]

   依據⽴法院職權⾏使法的規定，⽴法委員職權包含議案審議、聽取報告與質詢等。[4]

   近年曾有少數地⽅法院採法定職務權限說，詳細的說理可參考臺灣臺北地⽅法院101年度⾦訴字第47號
刑事判決。

[5]

   最⾼法院103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項第五款所謂『職務』，係指公務員
法定職務權限範圍內，並有具體影響可能之事務。」

[6]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7]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受賄罪之『規範⽬的及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
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為』之內涵著重在⾏為⼈是否實
質上有運⽤其職務或⾝分地位對相對⼈發揮影響⼒，即對相對⼈職務執⾏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續
執⾏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職務之執⾏形成影響⼒加
以判斷。」

[8]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向同⼀⼈或多數⼈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
，應就其前後整體⾏為觀察，倘該⾏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
息協商、出具建議補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
達關切或要求⾄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或名⽚轉交承辦⼈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之⾏為（例
如具名發函或透過⾏政機關國會聯絡⼈向⾏政機關反映特定團體或⼈⺠意⾒、召開協調會邀請⾏政機關說
明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權限之⺠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
壓使其贊成某議案⽽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為，亦屬⺠意代表職務上之⾏為，⾃不待⾔。」

[9]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10]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1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11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e5%25a4%25a7%252c5217%252c20230302%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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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7&fl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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